
★本期导读★
●市委书记林宝金调研下磨溪治理等城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市长、市河长李建辉调研河长制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副河长、木兰溪河长傅冬阳调研木兰   

  溪河长制工作

●我市成立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

【重要调研】
市委书记林宝金调研下磨溪治理等城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8月29日下午，市委书记林宝金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荔城区、城厢区调研下磨溪治理等城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市委秘书长沈伯麟，副市长、市副河长吴健明、郑瑞锦参加。

调研中，林宝金先后察看了下磨溪上游水源排放、文献路政协桥改造及下磨溪泄洪通道等，上工地、看施工、听汇报，并与基层干部、技术专家等一同探讨完善提升基础设施的举措。

林宝金强调，补齐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短板是事关发展大局和人民福祉的大事，各级各部门要实行目标管理，进一步梳理，对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短板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着重解决什么问题。特别要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快城区黑臭水体整治，加大清淤疏浚力度，促进水系连通，让水“活”起来；深入开展易涝点整治，对每个堵点、节点逐一摸排梳理，加快改造提升步伐，确保防汛防洪安全。

林宝金强调，项目所在县区要全力以赴抓落实，重点突破征迁等难题，创新项目推进机制，在保证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能快则快推进，尽早发挥效应；市直有关部门要经常深入一线，加大协调、指导力度，着力打造精品工程。要加强督促检查，定期开展通报，做到各项工作都有部署、有检查、有考评，真正以强有力的督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河长巡河】

市长、市河长李建辉调研河长制工作
8月29日上午，市长、市河长李建辉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荔城区调研河长制工作。副市长、市副河长吴健明、郑瑞锦一同调研或参加专题会。

李建辉一行察看了荔城区护城河三期断头河贯通工程和五期（马宫段）河道截污综合整治工程、下戴河调水工程等。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李建辉指出，河长制推行以来，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明确目标，细化方案，创新方法，强力推进，流域管理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就下一步推进河长制工作，李建辉强调，一要提升站位。从建设美丽莆田的高度出发，紧紧抓住河流治理这一重点，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二要系统治理。树立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瞄准“截污、清污、治污、生态修复”关键环节，建立清单，量化考核，全方位提高水系综合治理成效。三要创新模式。大胆突破，创新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治理、河长基金等新模式，提高治水管水效率。四要落实责任。严格落实部门、基层责任，创新工作机制，调动积极性，使河长制真正发挥作用。五要全民发动。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发动社会共同参与，坚决打赢治水治污攻坚战。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副河长、木兰溪河长

傅冬阳调研木兰溪河长制工作

　　　

8月2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副河长、木兰溪河长傅冬阳带领市河长制办公室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深入仙游县、城厢区，调研木兰溪河长制工作，并召开推进现场会。

傅冬阳一行前往仙水溪坝下桥、华亭镇南湖村，实地了解木兰溪防洪工程仙榜段、污水、垃圾处理和仙游与城厢交界断面国控水质监测点监测情况。

在听取市河长办、有关县区及部门汇报后，傅冬阳肯定我市贯彻落实河长制工作行动迅速、亮点突出、取得成效。他强调，要明确内涵，形成共识，增强当好河长自觉性，履行好河长应尽职责，争当合格河长，确保河长制落地生根、取得实效。各县区领导要当好“河官”，按照“六全”“六治”要求，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分解细化任务，落实具体项目，并做好指导和监督。要明确目标，落实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部门协同联治的工作机制，按照既定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状，切实做好河长制各项工作，把木兰溪打造成“水清岸绿生态景美”的生态河，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明确任务清单，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整治河道、全面收集污水、全面治理面源污染、全域调度水源、全民自觉行动。要创新思路举措，勇于探索实践，推进木兰溪管治制度化、常态化、项目化、信息化，努力打造亮点，为全国河长制工作创造经验。

【工作推进】
我市成立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

8月29日上午，我市成立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同时在河长办设立工作站，在我省尚属首例，标志着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阶段。参加揭牌仪式的有市长、市河长李建辉，副市长、市副河长吴健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建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南生，市河长办成员单位负责人等。

仪式上，吴健明主持揭牌仪式，李建辉和苏建平共同为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揭牌，李建辉和于南生共同为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揭牌。

据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河长制工作站的成立，是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司法服务保障。市法院出台《关于为全面推行河长制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实施方案》，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做好河流管护执法办案、司法宣传、法律服务等工作。市检察院和河长办成员单位探索建立协作联络机制、联席会机制、执法联动机制、生态修复机制等，推动检察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协同配合，不断提升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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